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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﹕
（1） 普遍現象﹕從很小孩童到成年人，從最低社會階層的小百姓到有權有位的人物，從歷史來看，人人都被慾望和試探困擾，掙紮。有人認為這是神的錯，因為他創造太多美好的東西；有人說一切都是人的錯，因為人心永不滿足。有人類學者認為 “慾望是促進社會發展的動力，人若無慾望，何來有更多的物質生活。更有人認為慾望是個無底坑，常常造成人際間的衝突，破壞家庭，婚姻，友誼，甚至造成國際間的衝突，戰爭。許多人將慾望和引誘放在一起，認為兩者是一件事的兩面，問題在於你從那一面去看。
（2） 一般分類﹕沒有人能列出人類心中所有的慾望，也沒有人能列出一個人一生會遇到的引誘試探。大多數人會將慾望和引誘定為：自私的貪念，不道德的關係，對物質永不滿足的希求，過份貪食，渴求權力，地位，名聲，美麗和眩耀。每個人可以加上你認為是慾望和引誘的事物。
慾望和引誘的本質﹕
（1） 兩者很難分開﹕大體上，聖經學者認為慾望是出自人內心想佔有的一般力量。社會學家有人指出這是出於人類早期生存的需要，因為佔有更多，安全感就越大，這種情形現在還是這樣。但另一方面，引誘是指在人體外面存在的一般事物，對人裏面的慾望造成吸引力，希望擁力，佔有。要判斷到底是慾望錯，還是引誘錯，真不容易。事實上慾望和引誘是同時出動，讓許多人無法抗拒，就被擄去。
（2） 兩者卻不相同﹕ “慾望”本身是中立的，可能是好，也可能變壞，要看對象。但引誘惑就不同，絕大多數引誘都是反面的，壞的。故此，當“慾望”變壞時，我們會在它前面加上一個 “惡”字，成為 “惡慾”。聖經多次記載慾望正面的用法，例如耶穌 “想要” 與門徒共渡受死前的晚餐。（路加22﹕15）保羅渴望盡快與主同在好過繼續活在世上。（腓1﹕23）他也渴望能去探望帖撒羅尼迦教會。（帖前2﹕17）當慾望變成 “惡慾”時，常以多數字出現（中文沒有這表達），因為人心的惡慾不是以 “一件”為滿足。引誘常是反面的意義，不論是魔鬼的詭計，或是世界的誘惑，都是同一個目的：要將屬神的引走離開神的道，走世俗的路，違反神的教導，犯罪敵擋神。夏娃的失敗就是這樣造成的。（創3﹕6）
慾望如何變成惡慾？

（1） 凡是違背神教導的﹕ “你的話（道）是我腳前的燈，是我路上的光。”（詩篇119﹕105）正如大衛王所說的，我們稱為神兒女的，必須以敬虔的心追求主的教導，只有神的道能給我們人生的亮光和引領去過每一天的生活。我們要以神的教導作為人生決擇的標準，用神的話來衡量我們的心思，言語，行為。我們心中的任何慾望若越出神道理的範圍，我們就要明白，這已經是 “惡慾”。因此，神的兒女必須不斷熟悉神的道，必須讀經，查經，聽道，我們才會有正確的標準去判斷心中的慾望是正或是邪，是善或是惡。
（2） 凡是使良知模糊的﹕ “我因此自己勉勵，對神對人，常存無虧的良心。”（徒26﹕16）保羅這裏所說的 “良心”不只是一般人所指的良心，同時也是一個信主的人，屬靈的良心。耶穌早說過﹕ “聖靈既來了，就要叫人為罪，為義，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。”（約翰16﹕8）當你心中的慾念使你覺得有犯罪感，心靈不安，羞恥，不敢讓人知道，你就知道那慾望肯定是惡慾。保羅深知保特心靈清醒的重要，你不可讓靈心靈感模糊。
（3） 凡是使你受傷害的﹕ “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處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（建立）人。”（林前10﹕23）若有一個心中常思念的慾望，會傷害你的基督徒人格，傷害你與神與人的關係，傷害你的職業家庭，名譽，你應該知道那肯定是惡慾，你必須馬上放下。神在我們生活圈子中築起籬笆，保護我們，使我們遵行主的道。甚麼時候你越出神的保護區，自作自為，你必會受傷，只是遲早而已。
認識惡慾如何運作﹕
（1） 認清慾望的勢力﹕ “我覺得有個律（能量）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，便有惡與我同在，因為按著我裏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歡神的律。但我肢體（肉體）中另有個律，和我心中的律交戰，把我擄去（打敗），叫我附從那肉體中犯罪的律。”（羅7﹕21-23）人類天生的慾望是一般能量（權勢）。保羅在羅馬書7﹕14-23清楚描寫這人性犯罪的能力。這能力活在每個舊生命中，就是信了耶穌的人，也一樣被控制。這犯罪的能力早就在夏娃身上，促使他接受魔鬼的引誘以致违背神的旨意。這是每一個亞當夏娃生下來的人類必有的惡性。每個人都應注意這壞能力在我們身上的權勢，不能漠視，不能避免，不能依賴自己的意志，以為可能逃脫或勝過。
（2） 認清引誘的實在﹕ “）你們（各人）被（引誘）試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（引誘）。”  “牽引”原文是 被推離開。希臘文是指獵人在捕捉野獸時用的 “罩籠”和裏面的 “引誘珥”。引誘是指釣魚人用在釣勾上的珥。魚若貪食咬上珥，必定被捉到，無可逃脫。因此，慾望本身雖然不是最大危險，但慾望遇到引誘（珥）時就有危險。若接受引誘的推促，肯定走上犯罪的行徑無疑。人自己看不到裏面慾望的危險，但神看到。故此，耶穌說﹕ “只是我告訴你們，凡看見婦女就動了淫念的人，這人心裏已與他（女人）犯姦淫了。”（馬太5﹕28）
（3） 認清犯罪的後果﹕ “私慾既懷了胎，就生出罪來，罪既成長，就生出死來。”（雅各書1﹕15）這是人的慾望就受外來引誘的後果，犯罪至死。但神在我們 四週設立 “保護網”，保護我們安全，例如﹕
a)聖靈在我們心中動工，提醒，擔憂，責備。



b)四週的長輩，父母，屬靈長者，牧師，弟兄姐妹，警戒我們。


c)神的話語，藉個人靈修，讀經，作禮拜聽道，參加查經班，都能使我們看 到自己的危險。   “死”這裏有可能指 “靈命”的死。若那自稱為信徒的人，其實從未悔改，認 罪信耶穌，這樣的人根本沒有得救。死當然是指 “永死”，靈魂的死。 “死” 也可能指 “已經信主多年，但靈命枯乾，像死了一樣，对屬靈教導全無反應，沒興趣，裏面沒有活潑的基督徒生命，這等人在屬靈上是死人。這節經文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警告，讓人看見放縱肉體，任憑私慾犯罪的後果。這可以作為所有自稱信主的人的警告。
如何克服慾望犯罪﹕
(1) 保守自己走正路中﹕ “各樣美善的恩賜，和各樣完備的賞賜，都是從上頭來的。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的。”（1﹕17）你若想得到神的恩賜和賞賜，你就必須注目在父神身上，並行在他的光明中。當你面對慾望和外來引誘的掙紮時，你要注目在 “眾光之父”身上，求他保護你不至跌倒。保羅自己就有這種經歷，他在羅馬書7﹕24-25中這麼說﹕ “我真是苦阿，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？感謝神，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就能脫離了。”不可遠離神和屬神的家，教會和眾信徒。你若故意離棄神，你就要自己為自己負責，那是可怕的後果。
(2) 時常保守清潔的心﹕ “神阿，求你鑒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試煉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裏面有什麼惡行沒有，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。”（詩篇139﹕23-24）這是大衛王痛心疾首的禱告，祈求神幫助他保守一顆清潔的心。多年之後，他兒子所羅門王回應他父親注重心靈清潔的期望，他勸箴言讀者（他的眾兒女） “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，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的。”（箴言4﹕23）使徒彼得勸勉主的兒女說﹕ “你們要存著無虧的良心，叫你們在何事上被毀謗，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誣賴你們在基督裏有好品行的人，自覺羞愧。” （彼前3﹕16）我們的心，管理我們的思想，言語，行為。時時注意心的清潔，看有任何違背神的心思，才能行在光明中。每天早上花15分鐘讀經，靈修，禱告，求神主領你一天的生活，必會收到高度的成果。
(3) 時常記住後果可怕﹕ “不要自欺，神是輕慢不得的，人種的是什麼，收的也是什麼。”（加拉太書6﹕7）大衛王因為沒有制止慾望的勢力，跟從外來試探的引誘，就犯了罪，使他一生全家都受罪的懲罰。請聽他後悔的肺腑之言﹕ “因有無數禍患圍困我，我 的（眾）罪追上了我，使我不能昂首，我的罪孽比我的頭髮還多，我就心寒膽戰。”（詩40﹕12）千萬不可碰運氣，以為神看不見你所行的。當你的罪追上你的頭時，你就後悔不及了。
靈糧應用﹕
（1） 我們將為基督新婦﹕ “基督愛教會，為教會捨己，要用水藉著靈，把教會洗淨，成為聖潔，可以獻給自己，作個榮耀的教會，毫無玷污，皺紋等類的病，乃是聖潔，沒有瑕疵的。”（以弗所書5﹕25-27）在教訓夫妻關係中，保羅引用基督與教會的關係，特別注重教會的純潔無瑕，以等待成為基督的新婦。基督徒聚成的教會，必須竭力保守清潔，可以獻給基督，讓基督心滿意足，大得榮耀。
（2） 一件人人能作的事﹕ “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，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，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。”（馬太5﹕16）你或者不會預備講章，不會帶查經班，也不會用言語向人作見証。但你肯定有一件能作的事﹕在行事為人上光明磊落，用實際生活榮耀神，這叫作 “生活見証”。人人可以作到，並且十足有效，能引人到神的教會，認識真理，信耶穌。
